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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当代中国政府的概念

一、政府的含义

什么是政府？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诸多的讨论。辛向阳在

《新政府论》中，把对政府的各种含义概括为五大方面：

指制定规则、为居民提供服务的机构，这是最广义的政府，也

可以称为“超弱意义的政府”。 治理国家或社区的政治机

构，这是次最广义的政府，也可以称为“次弱意义的政府”。

泛指一切国家政权机关。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

法机关和其他一切公共机关，都统称之为政府，这是广义的政

）指一府。 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机关，这是狭义的政

指中央府。 行政机关的核心部分，即内阁及各部，这是最

政府含义的这五个方面的界定，可以形象化狭义的政府。 表

示为 社团 民间组织；五级：第一级政府定义：政府＝国家

国家第二级政府定义：政府 社区政治机构；第三级政府定

义：政府＝国家立法机构＋行政机构 司法机构；第四级政府

定义：政府 国家行政机构（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第五级

政府定义：政府 中央政府。

我国学者，一般从广义和狭义两种界定上理解和使用政府

辛向阳著：《 页。新政府论》，中国工人出版社 年 第版，
② 辛向阳著：《红墙决策：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深层起因》，中国经济出版社
年 页 。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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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如赵宝煦主编《政治学概论》：“政府一词，历来就有广

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解释。在资本主义世界，实行总统制的国

家，政府通常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全部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

关。这就是所谓广义的解释；在实行议会内阁制的国家，政府

通常是指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就是所谓狭义的解释。”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 政治学》卷，由周春元、柏柯撰写的词条，

对政府的解释更直接了当：“广义泛指行使国家权力的所有机

关，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狭义指国家政权机构中的行

政机关。”②

二、广义政府的构成

关于广义政府的构成，中国学者在理解上差异还是较大

的。

芮明春主编的《政府学》认为：“所谓政府，在广义上是

指国家中统治阶级借以行使国家权力和进行统治的机构。它不

仅包括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而且还包括军队、警

察等暴力机构。” 高民政主编的《中国政府与政治》认为：

广义的政府，即包括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所

有国家机关。 以上两书的“政府”，基本上是基于中国国家

机关的状况来进行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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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有特色的广义政府概念是王敬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与政治》中论及的：“这里所讲的政府，不单指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上所言的行政机关，而是将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

法机关和政党（中国共产党）都包括进去。也就是说，这里讲

的是广义的政府。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核心，

政府在其领导之下，不谈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任何基本

这的问题都无法搞清。” 个政府概念是基于中国政府的特殊

实际结构，而把共产党放在了广义的政府之中。与王敬松政府

概念相同的还有胡伟著《政府过程》中的政府概念。胡伟指

出：他在《政府过程》一书中使用的“政府”概念，一般是就

社会公共权力而言的。而且，“政府”作为社会的公共权力的

化身，还应把中国共产党组织包括在其中。“共产党组织在当

代中国不仅事实上是一种社会公共权力，而且也是政府机构的

无核心 论就广义的政府还是狭义的政府而言都是如此。如

果把中国共产党组织排除在‘政府’之外来分析当代中国的政

府过程，不仅无法解释政府决策和执行的基本动力和作为，而

且可以说在根本上就是不得要领的，这全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

情况。”“从比较政治学的视野看，中国共产党的结构和功能更

接近西方国家的政府，而不是政党。”②

朱光磊著《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使用的也是包括执政党在

内的“大政府”概念。他认为，“在不同的国家，截止目前，

从广义上看，主要在三种不同的含义上使用政府概念：一是政

府是国家机构的总体、总和，或者说等于人们常说的“当局”。

① 王敬松著：
版，第 页。

② 胡伟著：《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政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年

年版，第 页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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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政府等于国家机构的总体与执政党之和。现代政治，基本

上是政党政治。在政党政治的含义上，政府和执政党是一体

的。三是在一些全民信教的国家，政府等于国家机构与宗教领

袖集团之和。在这样的国家，政府成员必须是该国国教的教

徒，而且是神权高于政权，宗教领袖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政治影

响都高于一般政府领导人。 朱光磊认为，“研究当代中国政

府过程，不涉及党政关系；研究美国政府过程，不涉及美国的

国会势力州权势力；研究泰国政府过程，不涉及其军方的地位

和作用；研究伊朗政府过程，不涉及其宗教领袖的影响力；都

是不可想象的。”

把执政党纳入政府概念，这是上述三位当代中国政府或政

府过程研究者的共识。实际上，这种共识，也反映了当代中国

政府的实质。当然，在这种状况下，是否仍使用“政府”概

念，或者，可以考虑使用与政府概念相容的、更确切的其他概

概念等，我们在这里念，如“政府体系” 暂不讨论。但无

疑，各国的政府与政治都有自己的特色，无论把执政党，或者

再宽泛一点，把参政党、政治团体等等，或者像朱光磊提到的

宗教领袖、军方势力，或像研究美国政府过程中的利益集团④

等等政治组织、或政治势力纳入政府（过程）与政治研究，这

①朱光磊著：《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 年版，第津人民出版社
页。关于“政府等于国家机构总体与执政党之和”，朱光磊列举了三种执政党与国
家机构一体化的情况。详细讨论，请见该书第 页。

同 上 页第
关于“政府体系”的③ 概念，

心概念。下文将做详细讨论。
④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 本 世 纪初 曾 成功 地运 用 “团 体特利在
”理论，具有开拓性地研究并揭示了美国政府与政治过程。，参见本特利

年发表的 《政府的过程：社会压力研究》

将是本书讨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问题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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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义的政府与国家

广义的政府概念应该说与国家的概念

都是非常现代、也是较能准确把握或揭示一国政府与政治状况

或实质的科学思路。

是最相近的。许

多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学者也正是从政府与国家的比较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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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了对政府概念的理解。

赵宝煦主编的《政治学概论》指出：“国家是统治阶级实

施阶级压迫的工具，而政府则是统治阶级所掌握的最主要的具

体的国家机器，是行使国家权力和实施统治的工具；统治阶级

通过政府把自己的意志变为国家意志，也就是说，把自己阶级

的意志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机关表达出来，要求人们遵守

和服从。所以在本质上讲，政府应该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等

机关在内。” 相同的表述还见于谢庆奎主编的《当代中国政

府》：“从政府和国家的关系来说，国家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

级之对立的统一体。”“统治阶级要通过政府把自己的意志转化

为国家意志，要通过政府来行使国家的权力。国家权力的运

用，必然要产生一系列的立法、行政、司法的政治行为。而要

司掌这些行为，必须有立法、行政、司法等机关，设官分职，

各司其事。这样，政府就成为陈述、表示和执行国家意志的全

部立法、行政、司法的组织或制度。”②

以上两种表述明显地受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开拓者邓初民的

年出版的《新政治学大纲影响。邓初民在 》中讲到：“由

于国家权力的运用，必然发生一系列的立法、行政、司法的政

治行为，要司掌这些行为，必须有立法、行政、司法等政府机

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设官分职，各司其事。这就是政

府明确质直的说明。那么，政府不过是执行政治任务、运用国

家权力的一种机关罢了。”③

国家从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页 。，第年版
年版 页

年版，第

①赵宝煦主编：《政治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②谢庆奎主编：《当代中国政府》，辽宁人民出版社 ，第
③邓初民著：《新政治学大纲》，新时代出版社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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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最基本观点。但国家从外在的形式上与国家产生前氏族

社会组织的不同主要有两点：一是国家按地域而不是按血缘关

系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 恩格斯所说的公

共权力，也就是我们从广义上理解的政府，包括执行公共权力

的人和相应的物质附属物，也就是各种国家政权机关， 当然

也包括军队、警察和监狱等组织和物质设施在内。国家是一种

社会组织形式，是阶级社会的组织形式。这种社会组织形式的

本质，即阶级统治或压迫是通过具体的公共权力的组织和设

施、即广义的政府来体现和实现的。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国家

观出发，把政府理解为全部的公共权力，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

是有相当说服力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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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家权力与广义的政府权力

一个很有特色、也很有意义的关于广义的政府与国家的讨

论是李景鹏在所著《权力政治学》中提出来的。李景鹏认为：

“国家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它集中地表现为由各种权力主体

的交互作用所形成并普遍地施行于一定领土和人口范围内的公

共权力。”“国家权力不同于其他政治主体的权力，它是社会权

力的总体或总的体系，从这方面说来，把国家权力理解为政府

权力是不对的，它要比政府权力广 李泛得多、复杂得多。”

先生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即国家权力与政府权力

是否是同一的问题。如果把国家权力看作是超越社会各政治主

体权力之上的公共权力，并且政府是这种公共权力的代表，那

么，国家权力与政府权力是同一的。如果把国家权力看作是社

会各政治主体的权力的总体，把公共权力理解为社会各权力主

体交互作用而实际作用于社会的合力，那么，国家权力就不同

于政府权力。正是从第二种意义上，李先生认为：“国家作为

社会权力的总体，首先表现为各部门的权力、执政党的权力、

某些利益集团的权力，统治阶级的权力、统治民族的权力、某

些政治家的权力等等。”“其次，国家统治权力处于各种制约性

权力或反权力的作用之下。这些反权力包括：被统治阶级、被

统治民族、反对党以及处于反对地位的某些利益集团、某些无

组织的个人或人群，某些国际组织对统治权力的反作用。”“再

其次，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权力，它是渗透着阶级性的社会权

力。” 可见，国家权力是社会权力的总体或总的体系。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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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权力则不同，“政府乃是国家实体的一部分，即核心部分。

虽然没有这个核心部分仅有一定数量的人民和领土，还不成其

为国家，但它毕竟不能包括国家的全部内容，所以，从总体

看，政府在整个权力体系中所处的层次要比国家低些。”①

李先生进一步分析到：“国家权力与政府权力的具体区别，

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是有很大不同的。在社会主义

国家中，国家权力和政府权力最显著的不同就是党的权力的存

在。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处于国家权力的最高层次，其地位

是在政府（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之上的，从而发挥着最高

决策和领导的作用。此外，还存在着政府之外的各种制约权

力，如一般人民群众、民主党派（政协）、各种社会政治团体

等。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权力和政府权力的不同主要表现

在各资本集团、在野党派、以及各种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等相

对于政府的存在，也表现在被统治阶级群众及其组织的权力的

存在。这些处于政府权力之上和之外的权力对于政府从各方面

进行着制约。”②

孤立地研究政府权力，这种思路是封闭的。把政府权力与

社会各政治主体的权力纳入全社会的权力体系并从相互作用的

关系中，分析和认知政府权力的实质，这种研究思路是开阔

的，并且丰富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突出了中国政治的鲜活特

性。但国家权力是否应包括除广义政府、即国家机构所承担的

公共权力之外的各种社会权力，学术界肯定对此有不同意

李景鹏著：《权力政治学》 第， 页。
李景鹏著： 第 页。《权力政治学》，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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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把国家权力与广义的政府权力作出明确的划分是基于这样

一种现实的分析：国家不仅仅只有国家政权机关，国家是一种

社会组织形式，它还包括国土和国民。其中国民是划分为阶

级、阶层以及各种社会集团或社会成分的。各阶级、阶层以

及各种社会集团或成分大都有政治上的代表，包括政党、政团

或本身就是各种政治利益团体。它们都作用、影响国家权力或

广义上的政府权力，并且某些权力在国家政权体系中起支配或

领导作用。这些权力和国家权力就构成了国家的权力体系。

国家权力或广义的政府权力只是这个权力体系中的一种权力。

把国家权力作为一国领土内对全体国民均有约束力的公共

权力，并且作为一国内的最高权力由政府来代表和行使，这种国

家和政府的观念是一元国家主权观的思路。 而把国家作广义

①我个人认为，在研究权力概念时，应把“公共权力”与“权力”加以明
确区分。公共权力是特指对全体国民均有约束力的权力，它的法定形式就是国家
机构的各种职权。因此，公共权力与国家权力是一致的。只是两种不同的表述而
已。在一国内，除法定的国家 织的还存在各种社会主休或组机构的各种职权外，
权力，如存在于各种经济组织内部，除国家机构之外的各种政治组织内部，各种
社会组织（家庭、宗族、社区、社团等组织）内部的权力。这各种各样的权力可
以统称为国家内部的权力，但不可称为国家权力或公共权力 ，因为，这些组织内

不具部或主体之间的权力只是在这些组织内部有约束力， 有对全体国民的约束力。
有的学者还主张，应把公共权力与国家权 加以区分，以区别两者之间的本原性力

参见陈和从属性。这也是很有见地的观点。 振明主编《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年版，第九章。

② 请注意，我这里用“国家的权力体系”， 而没用“国家权力体系”。国家
的权力体系意指国家内的各种权力总和， 而国家权力体系则指国家机构的各种权
力总和。这是有质的区别的。

③主权是指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主张国家要素
说的学者认为主权是国家的基本要素之一。（其他要素为领土、国民，主张四要素说
的学者认为还有政府。 国家的概念》中对主权问题进）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
行了 年版 第 页。）专门的讨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博丹最主权概念和理论产生于 世纪，由法国人 早提出。之后在各国形成
不同的国家主权理论，最有代表性、影响较大的国家主权说是英国人 霍布斯的专
利主权说， 洛克的议会主权说；法国人 卢梭的国民主权说；德国 黑人
格尔的国家主权说。详细讨论请参见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第二章，第
二、三 节



第 11 页

的理解，并把政府权力仅仅作为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种权力，这

种国家 多元主和政府的观念是当代多元主义国家观的思路。

义国家论者基 主张国家主权的多于现代国家主权的有限性，

元性。认为国家不是惟一的主权者，自治区域和职业团体对国

家主权的分割，利益集团在国家决策中几近于核心作用，使得国

家在本质上与其他团体并无区别。各利益团体与政府处于一种

既一致又矛盾的关系之中。这些认识，大大地深化了国家权力

以及政府权力的分析。把对国家和政府的分析深入到社会、经

济、甚至宗教、民族领域，开拓了政治研究的视野和主题。无疑，

这种研究思路对我国国家和政府研究者有极大的启发。

五、狭义的政府概念

关于狭义的政府概念，中国学者在理解和使用上是较一致的。

云光主编的《政治学纲要》第五章，政府篇，使用的就是

狭义的政府概念：“所谓政府就是国家行政机关或国家管理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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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通常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罗豪才主编的《行政法论》第三章，对政府作了这样的解

释：“国家行政机关是指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权力组

织和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又称国家管理机

关，简称政府。”

臧志军著《政府政治》，对狭义的政府概念有自己独到的理

解“：本书所要分析的‘政府’，是指在各国国家权力机关体系中，

主要和经常性地执掌行政权力、履行行政职能的机关或环

节。” 这一界定大致相当于狭义的政府概念，所不同的是增加

了一些限定和补充。第一是在“执掌行政权力、履行行政职能的

机关”前加了“主要和经常性的”的限定“。这一限定，是因为考

虑到，迄今为止，纯粹行政意义上的政府在各国政制体系中未曾

出现过。” 也就是说：“纯粹行政意义上的政府是不存在的，任

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政府除了主要和经常性地承担行政功能外，

总还要参与甚至主持某些立法、司法意义上的活动。” 另一方

面“，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权力在机构上所呈现

出的形态是不一样的，有的实行三权分立，有的实行议行合一，

有的甚至尚未出现机构上的分化，但是不论何种权力机构形态，

云光主编：《政治学纲要》，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 年版， 页。第
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光明日报出版社 页第年版 。同意

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或管理机关这一概念的还可以列举出许多例证。如李善岳等
主编的《中国政府管理概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第年版 页。） 陈振
明主编《政治学》、吴大英、沈蕴芳著《西方国家政府制度比较研究》中研究的政
府对象，也是指狭义的政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版，第 页。）值得指
出的是，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政府通常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全部的立法、行
政和司法 央机 地关。”“在实行议会内阁制的国家，政府通常是指中 和 方的行政机
关。（”赵宝煦主编《政治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 页第 。）

臧志军著：《政府政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页年版，第 。
臧志军著：《政府政治》。

页第臧志军著：《政府政治》 。

社１９８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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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个部分，或一个环节，一种程序，主要和经常地行使行政

权力、履行行政职能，它就是本书所要分析 第二的‘政府’。”

是在“机关”一词后加了“或环节”三个字。之所以加了这个补充

“是因为考虑到，在专制君主政制下，君主集立法、行政、司法权

力于一身，事实上不存在分立的政府机关，‘政府’只是专制君主

行使权力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六、中国政府的法定含义

这 年成立至今的中华人民共里所说的中国政府是指

和国政府，也是本书所要分析的中国政府。

年 月 日，人民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

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个广义的政府。依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并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

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

关”。 这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原则

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 而不是三权分立的政府（如美

①臧志军著：《政府政治》。
②臧志军著：《政府政治》，第 页。
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 条。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条。董必武在《中华人民共人民政府组织法》，第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中指出：政府组织的原则“是民
主集中制，它具体的表现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提出，正是
针对着旧民主主义三权分立的原则。欧美资产阶级故意把他们专政的政府分为立
法、行政与司法三个机体，使之互相矛盾，互相制约，以便于他们操纵政权。“”我们的
制度是议行合一的，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各级人民

年版，第政府。（”《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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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或是议会制的政府（如英国），甚至不同于苏维埃制的政

。中华人民共和府（如苏联） 国各级政府是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闭会期间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 条还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组政府组织法》第

织政务院，以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组织人民革命军事

委员会，以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统辖机关；组织最高审判机关及

年中华检察机关。”从以上规定可见， 人民共和国建立的

政府是包括立法、行政、军事、司法等所有国家权力在内的广

义的政府。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通过了第一

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对中国政府的规定作了

年重大修改。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宪法第

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条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第 规定：“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 条规定：惟一机关。”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

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条规定：“地第

①虽然周恩来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中说，新民 主义的政主
权制 “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度　 表大会制度的范畴之内”，（ 《周恩来

上卷，人民出选集 版社 年版，第 “五四宪页。）但苏联的政府相当于
法”中的国务院，与“共同纲领”规定的中央人民政府不同。请参见苏联
年、 年宪法的相关规定。（年、 姜士林等主编 《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
版社 页。年版，第 ）

中央人中 民央人民政政府委员会是在府委员会是在 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由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产生的。并且这个政
府委员会一经产生，即“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而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职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全体会议闭幕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出的全国
委员会即成为国家政权以外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协议机关。（见《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

年 版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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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第 ：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从以上

年宪法规定的 年共同政府已完全不规定可见， 同于

纲领规定的 年共同纲领规定的政府是集立法、行政府。

政、军事、司法于一体的国家政权组织，是除人民代表大会开

会期间，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惟一政权机 年宪法关，而

规定的政府则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

也就是许多学者提到的狭义的政府。

年宪法是“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一部宪法，其中

国务院仍是中央人民政府，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地方人
，

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年宪法又取消了这条规定，重新规定“地方各级革命委

年宪法规定的政权制度与苏联苏维埃政权制度基本相同。苏联
年宪法规定，苏维埃为最高权力机关，其常设机关为苏维埃主席团，（前两部宪

年宪法，即 年宪法和 法为执行委员会）国家管理机关即政府为部长会
议（前两部宪法为人民委员会）。

年宪法规定的政府概念，与开国领袖毛泽东历来使用的政府概念相同。
年，在延安召集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提到：“制定真正的民

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
（《 年版，第 页。）同年 月，在同英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提到：“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
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
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同上，第二卷，第

年《新民主主义论》中 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体页。）在 ，毛泽东提到：
“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
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同上
第 年的《论联合政府》中，提到：“新民页）在 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
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使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 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同上，第三卷，第 页。）

从以上引述可见，毛泽东在建国前设想建立的政府，与 年宪法 定的政规
府在含义和职能上都是一致的。即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是人民代表大会
的执行机关或说是国家的行政机关。 年宪法也正是在毛泽东亲 主持下自
制定的

年宪 条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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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

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 年宪法，也就是现政机关。”

行宪法又恢复了 年宪法的提法。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

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关。” 的执行机

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③

从以上不同时期的宪法规定可见，中国政府的法定含义有

两种：一是建国初年“共同纲领”规定的，集立法、行政、军

事、司法于一体的广义的政府；一是始于 年宪法规定的

狭义的政府，即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或国家行政机

关。政府的前一种含义，与许多治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学者所用

的政府含义大体相同。应该说，这一政府含义与马克思、恩格

斯的理论形态的政府含义基本一致。而后一种政府含义，也可

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的、正规的政府含义则与马克思主

义的实践形态，即前苏联的政府含义相同。 这种情况也反映

了政府的理念形态与实践形态在学者选择中的价值与情感倾

向。

① 条。年宪法，第
年宪法 条。，第

③ 年 第宪法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届人大二 年宪次会议把
法中“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 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④ 中国大多治行政学的学者所使用的政府含义与后一种即狭义的政府含义
这里就相同。 不一一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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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种政治说

什么是政治？这是一个比政府概念更加难以确定和把握的

概念。政府，无论广义的或是狭义的，相对说来含义比较确

定，因为无论广义的政府还是狭义的政府，它们都是国家政权

机关，有相对确定的机构、相对确定的职能、相对确定的人

员。政治则不同，政治无论作为一种社会阶级关系现象，还是

作为一种国家管理现象，还是 ，都要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现象

比政府仅仅是一种国家实体现象宽泛得多。

对于“什么是政治”，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或思想工作者都

根据自己的体验和思考得出各种各样的诠释。胡伟、唐贤兴著

《论政治》把古往今来对政治的理解，概括为十说：一是国家

政治说，“认为政治是国家的活动或对国家的治理。”二是权力

政治说，“认为政治是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权力现象，包括统治

与被统治和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等。”三是策略政治说，“认为

政治是驾驭权力和时势的技艺和韬略，包括统治之道、治理国

家的艺术以及权术等。”四是冲突政治说，“认为政治是阶级、

集团或人与人之间出于不同的利益而展开的斗争、发生的冲突

以及这些斗争与冲突的解决。”五是经济政治说，“认为政治是

① 本书在此举列的三种政治解释，
细讨论请见下文。

第二章　　当代中国政治的概念

只是较有代表性的三种政治本质说。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